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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浙里建”应用基坑安全风险智防子场景使用

指南

一、各方参建单位、服务单位可以在系统中开展的业务

内容

建设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及

基坑设计单位、基坑监测单位、基坑专业分包单位等共同使用，

协同开展基坑设计施工资料管理、基坑施工全过程监测、安全

风险预警处理等工作，形成服务和管理闭环。

（一）建设单位

1.基坑围护设计方案专家论证前在系统中设置项目各方参

建单位信息，以便其他各方登录系统和管理项目；

2.基坑围护施工期间在系统中查看基坑监测数据，掌握基

坑施工安全情况，预警发生时组织相关单位按系统流程对预警

情况进行处置；

3.确认预警妥善处置完成后及时消警。

（二）勘察单位

1.在系统中上传勘察报告，校验基坑围护设计参数取值；

2.按规定参加基坑围护设计、施工论证，校验论证资料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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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察内容的完备性。

（三）主体结构设计单位

1.在系统中查看建筑总平面图、地下室结构施工图等；

2.校验基坑围护设计与主体结构设计的一致性。

（四）施工单位

1.基坑围护施工前上传基坑围护施工论证相关资料；

2.基坑围护施工期间根据基坑围护结构和土方开挖施工情

况，及时在系统中查看分析基坑监测数据，掌握基坑施工安全

情况；

3.预警发生时编制上传应急施工方案。

（五）监理单位

1.通过系统检查基坑施工前置条件是否完备；

2.基坑围护施工期间结合监测人员到岗情况，监督检查监

测单位上传监测数据、报告的真实性、时效性；

3.预警发生时整理上传处置会议纪要等资料。

（六）基坑设计单位

1.基坑围护施工前上传基坑围护设计论证相关资料；

2.基坑围护施工期间在系统中通过视频监控查看现场施工

情况，结合设计工况进一步分析基坑监测数据，评价基坑安全

状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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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预警发生时编制上传应急设计方案。

（七）基坑监测单位

1.实施基坑监测前完成有关信息初始化，包括录入人员信

息、各类监测内容的报警阈值，上传监测平面图、监测方案、

监测点位、巡查内容等；

2.监测过程中及时上传监测数据、监测报告；

3.预警发生时及时确认预警，编写并上传监测分析报告，

参与预警处置。

二、监测数据采集和上传

（一）监测数据采集

监测数据采集遵守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，按照基坑设计

图纸及基坑监测方案要求执行。监测设备需满足测试精度要

求，不低于现行有关标准规范规定，并根据不同基坑安全等级、

设计要求、监管要求、周边环境敏感程度及项目重要性等条件，

适当提高精度要求。

（二）数据上传频率

监测机构根据基坑特点确定监测数据上报频率，采用自动

化监测的，不少于每天 4次，并保持监测过程中每日上传时间

一致，浮动范围不超过 30分钟。

（三）数据上传时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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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坑监测单位完成监测工作后及时上传监测数据。采用人

工方式监测的，在监测完成后 2小时内上传深层水平位移监测

（测斜）、地下水位、支撑轴力等关键数据，当日上传完整监

测报告；采用自动化方式监测的，由物联监测设备实时直接上

传；预警至消警期间，在监测完成后 2小时内上传监测简报。

三、自动化监测

鼓励使用自动化监测装备，安全等级较高（一级）、开挖

深度较大（>10m）或周边环境敏感（临近地铁、老旧建筑、重

要市政管线等）的基坑工程，优先使用自动化监测方式，以准

确、及时反映基坑整体稳定情况，保护项目周边人身财产安全。

（一）设备要求

监测单位应选择使用符合有关标准规范及项目监测精度

要求的自动化监测设备，在系统中上传相关校准证书。设备需

具备稳定性和可靠性，能按时采集、自动实时传输数据，支持

因设备、网络故障以及传输失误等情况下的数据补传。

为保证监测效果，监测单位在开始监测工作前完成监测设

备在系统中的接入，并对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验证。

（二）接入流程

1.系统按工程项目向基坑监测单位开放数据接口权限；

2.监测单位根据取得的接口权限调试设备，验证数据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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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成功。监测单位对接口密钥的安全保密负责，并督促设备

厂商等妥善保管、及时销毁相关信息；

3.系统对设备接入规范性进行复核，以保障稳定运行；

4.系统在监测过程中对设备定期远程巡检，对上传数据持

续进行分析和复核，发现存在以下问题时通知监测单位处理，

并暂停接入：（1）数据上传不及时或漏报；（2）产生与实际工

况不符的数据波动，影响预警结论；（3）频繁请求系统接口干

扰系统运行。

四、风险预警和处置

系统以监测单位采集上传的数据为基础，建立多种模型自

动分析并触发预警。各方参建单位在预警发出后按照以下流程

进行处置，任一环节超过时限的，系统自动上报项目所在地建

设部门，建设部门实施监督指导，发现存在违法问题的依法作

出处理：

1.监测单位在系统预警后 1小时内确认预警，根据预警前

一段时间内（不小于 7日）监测数据变化情况编写监测分析报

告，并在系统预警后 24小时内上传。

2.建设单位组织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和基坑设

计、基坑监测单位及相关专家（不少于 3人，其中参与本项目

前期设计、施工论证的专家各不少于 1名）召开处置会议，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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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基坑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编写处置方案，监理单位汇总后上

传系统，建设单位在系统预警后 5日内确认已采取相应措施。

3.建设单位组织各参建单位落实处置措施，各参建单位根

据监测数据发展趋势综合判定基坑稳定性，确认消除安全隐患

后，由基坑设计单位出具消警联系单（必要时调整相应测点报

警阈值），经建设单位确认，在系统预警后 10日内完成处置。

4.如采取处置措施后基坑仍未稳定，在以上时间内无法完

成消警，由监理单位汇总上传进一步处置的方案，由建设单位

确认已采取相应措施，并在系统中申请延期。以此类推，每次

可延期 5日，延期总次数不超过 3次。

五、监督检查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建设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，督促指导

符合条件的工程项目使用系统，并对系统日常使用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，对逾期处置的予以监督指导并查处有关违法行为。


